黟县公安局执法记录仪采集站采购参数
一、核心结构要求
1. 设备形态：立式采集工作站，机身采用工业冷轧钢板，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、划伤、裂缝、变形和污染等。表面涂层均匀，不应起泡、龟裂、脱落和磨损，金属零部件无锈蚀及其他机械损伤，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，安装可插拔部件的接插件应能可靠连接，开关、按钮和其他控制部件的控制应灵活可靠，布局应方便使用，应具有安全锁定装置，防止未经授权的拆卸，设备防护等级不低于IP20
2. 操作面板：显示屏对角线尺寸≥19英寸，分辨率≥1280*1024，显示屏支持10点触控操；
3. 物理接口：标配1个RJ45网口  +  1个COM口， USB3.0 高速接口≥25个，符合GA/T 947.3-2015《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第3部分：管理平台》和GA/T 947.4-2015《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系统第4部分：数据接口》中的有关要求；
4. 机身设计：人体工程学设计，取用舒适，自带4个脚轮便于维护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工作噪声≤40 分贝；
二、存储系统要求（核心硬性指标）
1. 硬盘配置：应用于分布式系统的执法数据采集设备 支持的物理存储容量应不低于16TB，采用企业级 SATA 硬盘，执法数据采集设备支持不小于1个系统盘位，8个数据盘位
2. RAID 阵列：内置阵列卡，支持RAID5磁盘阵列，支持RAID0,  RAID1,  RAID5；
3. 系统盘：使用独立固态硬盘，且固态硬盘容量128G
4. 存储扩展：支持硬盘位扩展，最大可接入硬盘≥8块，单盘支持 8TB；
5. 数据管理：执法数据采集设备采集的视音频、音频、图片等数据可自动备份至设定的服务器，应能依据执法记录仪产品序号、警号、时间、文件类型等中的一种或多种条件对数据进行分类保存；
三、硬件性能要求（全化配置）
1. 处理器：Intel 双核CPU，主频2.8GHz，主频≥2.8GHz，运行内存：≥4GB DDR4 2133/2400 MHz；
2. 供电方式：180~260V  AC/50~60Hz供电；支持过压保护，过流保护，过功率保护，短路保护
3. 工作环境：工作温度-10℃～50℃（表面空气流动），存储温度 - 20℃~60℃
4. 充电功能：USB 3.0 ×25，伸缩式USB数据线，充电电流≥800mA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软件功能要求（符合公安执法规范）
1. 操作系统：符合公安实战要求。
2. 设备识别：有线接入后自动读取执法记录仪设备编号、警员编号、剩余内存、电池电量等。
3. 权限管理：能设置操作权限，未经授权的用户不可对执法数据采集设备进行操作，经授权的用户的操作权限应有分级管理机制；
4. 数据采集：支持≥25 台执法记录仪同时上传，在接入能力满负荷条件下的平均单路数据采集速率应不小于8MB/S,25路并发数据采集总速率应不小200MB/s；
5. 数据查询：能对已采集的视音频、音频、照片和日志等数据依据执法记录仪产品序号、警号、时间、文件类 型及执法记录仪重点标记文件等一种或多种条件进行查询
6. 日志管理：能自动对执法数据采集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所有操作进行日 志记录，日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/关机、用户登录及操作、执法记录仪的接入/移出、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、故障发生/恢复等时间；
7. 时间同步：设备的时间与标准时的计时误差应小于或等于3s/天，能自动对接入的执法记录仪进行时间校正，时间应精确到 “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”；
8. 系统兼容：可对接公安现有执法视音频综合管理平台，提供开放的 API/SDK 接口，支持与公安其他业务系统有线数据互通，无兼容壁垒
9. 设备具备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
10. 满足现有的４Ｇ/５Ｇ及单机执法记录仪上传、使用等功能。
